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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生
署
疾
病
管
制
局

日
前
公
佈
今
年
流
行
季
本

土
登
革
熱
首
起
家
庭
群
聚

事
件
，
為
今
年
第
二
至
五

例
確
定
病
例
，
疾
管
局
提

醒
民
眾
，
做
好
預
防
措
施

，
維
護
自
身
健
康
。

疾
管
局
表
示
，
近
日

多
豪
大
雨
，
務
必
主
動
清

除
居
家
環
境
內
外
積
水
容

器
；
屋
頂
陽
台
、
大
樓
地

下
室
應
經
常
巡
視
，
排
除

積
水
；
住
家
四
周
的
廢
棄

容
器
，
例
如
輪
胎
、
鐵
鋁

罐
、
帆
布
、
寶
特
瓶
、
盆

栽
墊
盤
等
，
也
都
要
加
以

清
理
，
不
要
讓
病
媒
蚊
孳

生
。
若
住
家
或
機
構
室
內

外
有
孳
生
源
，
經
政
府
通

知
應
清
除
而
不
清
除
，
經

查
核
發
現
時
，
可
處
新
臺

幣
三
千
元
以
上
一
萬
五
千

元
以
下
罰
鍰
。

民
眾
若
出
現
發
燒
、

頭
痛
、
全
身
倦
怠
、
後
眼

窩
痛
、
肌
肉
痠
痛
或
關
節

痠
痛
等
疑
似
登
革
熱
症
狀

，
應
儘
速
就
醫
，
並
告
知

醫
師
旅
遊
史
、
活
動
史
等

資
訊
；
該
局
並
呼
籲
醫
師

於
病
患
就
醫
時
，
特
別
注

意
是
否
有
疑
似
登
革
熱
之

病
例
，
一
旦
懷
疑
病
患
可

能
感
染
登
革
熱
，
應
即
通
報
衛
生
機

關
，
及
時
採
取
防
治
措
施
。

有
關
登
革
熱
最
新
疫
情
及
各
項

資
訊
，
請
參
閱
疾
管
局
全
球
資
訊
網

（h
ttp
://w
w
w
.c
d
c
.g
o
v
.tw

）
或
撥
打

國
內
免
付
費
專
線1

9
2
2

，
或
撥0

8
0
0
-

0
0
1
9
2
2

防
疫
專
線
。
（
資
料
來
源
：

衛
生
署
疾
病
管
制
局
）

清除孳生源 嚴防登革熱 （
臺
北
訊
）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
兵
退
休
俸
發
放
作
業
，
將
自
今
年
七

月
一
日
起
廢
除
郵
局
驗
證
手
續
，
改

採
「
直
撥
入
帳
」
方
式
發
給
，
謹
就

俸
金
發
放
方
式
，
摘
要
如
下
：

一
、
支
領
退
休
俸
、
贍
養
金

、
生
活
補
助
費
之
榮
民
或
支
領
半
俸

之
榮
民
眷
屬
，
其
已
在
郵
局
開
立
俸

金
存
款
專
戶
者
，
其
俸
金
自
一○

一

年
第
二
期
起
，
由
國
防
部
發
放
機
關

委
託
中
華
郵
政
公
司
定
期
撥
入
原
領

俸
之
郵
局
帳
戶
。

二
、
未
在
郵
局
開
立
俸
金
存

款
帳
戶
者
，
其
一○

一
年
第
二
期
俸

金
，
依
發
放
機
關
通
知
，
於
財
務
單

位
驗
證
領
取
，
並
補
辦
開
戶
手
續
，

填
具
郵
局
存
款
帳
戶
資
料
卡
（
由
財

務
單
位
提
供
）
，
交
財
務
單
位
或
由

本
人
寄
送
發
放
機
關
建
檔
；
爾
後
各

期
俸
金
，
由
發
放
機
關
定
期
撥
入
其

指
定
之
郵
局
帳
戶
。
不
願
辦
理
郵
局

直
撥
入
帳
者
，
亦
須
檢
送
郵
局
存
款

帳
戶
資
料
卡
，
註
明
「
本
人
俸
金
自

願
於
財
務
單
位
驗
證
領
取
」
字
樣
，

並
加
蓋
私
章
；
爾
後
各
期
俸
金
，
由

發
放
機
關
通
知
於
指
定
之
財
務
單
位

驗
證
領
取
。

三
、
領
俸
人
於
領
俸
期
間
出

國
者
，
其
俸
金
可
選
擇
由
發
放
機
關

代
匯
至
其
指
定
之
國
外
銀
行
帳
戶
，

或
選
擇
授
權
由
國
內
親
友
於
財
務
單

位
代
領
。
前
者
須
每
年
檢
具
我
國
駐

外
單
位
驗
證
之
俸
金
代
匯
申
請
書
，

後
者
須
每
年
檢
具
我
國
駐
外
單
位
驗

證
之
委
託
授
權
書
，
向
發
放
機
關
提

出
申
請
（
申
請
書
、
授
權
書
自
驗
證

日
起
一
年
有
效
）
，
每
年
五
月
、
十

一
月
底
為
發
放
機
關
受
理
申
請
案
件

之
收
件
截
止
日
。

另
外
，
支
領
退
休
俸
榮
民
赴

大
陸
地
區
長
期
居
住
之
前
，
應
申
請

改
領
一
次
退
伍
金
，
如
未
申
請
改
領

一
次
退
伍
金
，
而
在
大
陸
地
區
設
有

戶
籍
或
領
用
大
陸
地
區
護
照
，
經
查

證
屬
實
者
，
停
止
其
領
受
退
休
俸
之

權
利
。
至
於
自
行
前
往
大
陸
地
區
居

住
，
而
未
在
大
陸
地
區
設
有
戶
籍
或

領
用
大
陸
地
區
護
照
者
，
其
居
住
大

陸
地
區
期
間
，
依
規
定
應
暫
停
發
給

退
休
俸
，
俟
其
回
臺
居
住
時
，
再
申

請
回
復
請
領
權
利
。
按
退
伍
榮
民
前

往
大
陸
地
區
情
形
，
較
退
休
公
教
人

員
為
多
，
國
防
部
為
落
實
俸
金
覈
實

發
給
，
在
領
俸
人
出
境
查
察
方
面
，

特
別
針
對
出
境
逾
六
個
月
以
上
且
無

入
境
紀
錄
者
，
定
期
進
行
查
核
比
對

，
如
查
有
上
述
出
境
情
形
，
其
次
一

期
俸
金
改
列
財
務
單
位
驗
發
，
如
未

到
驗
，
其
俸
金
則
暫
停
發
給
，
期
兼

顧
法
律
規
範
與
人
民
權
益
；
此
部
分

之
權
宜
作
法
，
請
支
領
退
休
俸
之
榮

民
及
眷
屬
們
務
須
瞭
解
。

直
撥
入
帳
事
宜
洽
詢
電
話
：

國
防
部
人
事
參
謀
次
長
室
：0
2
-

2
2
3
4
1
4
7
9

。
國
防
部
主
計
局
財
務

中
心
：0

2
-2
3
8
9
8
1
2
5

。
國
軍
薪
俸

資
料
管
制
處
：0

2
-2
3
8
8
3
8
1
0

、

2
3
8
8
3
8
1
1

。

防疫快訊

不
動
產
業
者
常
以
精
美
的
文
宣
吸

引
消
費
者
購
屋
，
行
政
院
消
費
者
保
護

處
（
以
下
簡
稱
消
保
處
）
日
前
特
請
內

政
部
訂
定
「
不
動
產
經
紀
業
查
核
計
畫

」
，
並
督
導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辦

理
不
動
產
經
紀
業
廣
告
查
核
，
自
今
（

一
〇
一
）
年
一
月
至
三
月
止
，
抽
查
仲

介
直
營
店
、
仲
介
加
盟
店
及
代
銷
業
者

共
六
二
一
家
，
希
望
藉
此
督
促
業
者
遵

守
廣
告
應
有
的
分
際
。

消
保
處
表
示
，
經
抽
查
發
現
，
比

較
容
易
引
起
消
費
者
誤
解
之
廣
告
陷
阱

為
：

一
、
廣
告
之
外
觀
、
設
計
、
格
局

配
置
與
事
實
不
符
，
或
其
差
異
無
法
為

一
般
消
費
大
眾
接
受
者
：
如
建
築
執
照

平
面
圖
之
防
空
避
難
室
兼
停
車
場
或
機

車
停
車
空
間
，
廣
告
示
意
圖
規
劃
為
健

身
房
、
撞
球
室
或
交
誼
廳
等
。

二
、
涉
及
虛
偽
不
實
或
引
人
錯
誤

之
廣
告
內
容
者
：
如
廣
告
敘
明
自
辦
都

更
已
核
准
等
訊
息
，
卻
無
法
提
供
都
更

之
相
關
文
件
，
或
廣
告
敘
明
為
捷
運
沿

線
，
實
際
上
為
台
鐵
支
線
等
。

消
保
處
特
別
提
醒
消
費
者
，
購
屋

前
應
注
意
不
動
產
經
紀
業
者
所
提
供
之

「
廣
告
示
意
圖
」
，
是
否
與
「
建
築
執

照
平
面
圖
」
或
「
室
內
平
面
配
置
圖
」

一
致
？
廣
告
內
容
是
否
與
事
實
相
符
？

廣
告
對
於
不
動
產
之
「
外
觀
」
、
「
交

通
狀
況
」
「
外
在
環
境
」
及
「
視
野
及

景
觀
」
等
，
是
否
造
成
消
費
者
對
不
動

產
外
觀
環
境
的
錯
誤
判
斷
？
在
在
都
需

要
消
費
者
注
意
並
查
看
清
楚
。
另
經
由
本
次
查
核
結

果
，
有
關
廣
告
對
於
不
動
產
之
「
外
觀
」
、
「
交
通

狀
況
」
「
外
在
環
境
」
及
「
視
野
及
景
觀
」
等
內
容

，
雖
無
明
顯
違
規
現
象
，
但
消
費
者
為
避
免
遭
受
似

是
而
非
的
資
訊
誤
導
，
在
面
對
五
花
八
門
的
不
動
產

廣
告
時
，
須
睜
大
眼
睛
，
看
清
楚
廣
告
所
代
表
的
真

實
意
義
，
才
不
會
掉
入
不
實
廣
告
的
陷
阱
。

（
資
料
來
源
：
行
政
院
消
費
者
保
護
處
）

好
處
多
人
力
資
源
管
理
有

限
公
司
創
立
於
民
國
九
十
九
年

，
公
司
成
立
之
初
成
員
僅
三
人

，
卻
以
不
到
三
年
的
時
間
，
增

加
至
七
十
人
，
據
點
也
由
苗
栗

縣
發
展
至
整
個
北
部
地
區
。

董
事
長
翁
聲
武
出
生
於
宜

蘭
蘇
澳
，
陸
軍
上
士
退
役
的
他

，
兼
具
榮
民
榮
眷
身
分
。
父
親

早
年
服
務
於
國
防
部
情
報
局
，

後
來
因
病
辭
世
，
留
下
孤
兒
寡

母
。
當
時
翁
聲
武
的
母
親
為
維

持
家
計
自
己
養
豬
，
但
生
活
仍

然
吃
緊
，
幸
得
家
扶
中
心
資
助

，
翁
聲
武
始
得
順
利
求
學
，
為

了
成
為
弟
妹
們
的
好
榜
樣
，
身

為
長
子
的
他
，
義
無
反
顧
地
選

擇
從
軍
報
國
。

打
從
就
讀
陸
軍
士
校
到
畢

業
服
役
，
他
的
考
績
年
年
皆
為

優
等
，
畢
業
時
還
因
成
績
優
異

留
校
，
也
曾
派
駐
金
門
、
東
引

。
在
軍
中
，
翁
聲
武
養
成
整
體

規
劃
的
能
力
及
豐
富
的
行
政
管

理
與
領
導
經
驗
，
造
就
了
他
日

後
投
身
社
會
、
經
營
事
業
的
基

石
。

退
伍
後
，
他
在
朋
友
的
介

紹
下
，
隻
身
至
苗
栗
從
事
傳
統

塑
膠
產
業
工
作
，
並
從
最
基
層

的
作
業
員
做
起
。
由
於
在
軍
中

養
成
認
真
負
責
的
工
作
態
度
，

使
其
深
受
老
闆
賞
識
，
拔
擢
升

任
至
廠
長
，
但
後
來
國
內
環
保

意
識
抬
頭
，
塑
膠
產
業
逐
漸
淪

為
夕
陽
工
業
，
公
司
遷
廠
至
大

陸
，
但
也
因
此
讓
翁
聲
武
興
起

自
行
創
業
的
念
頭
。

但
是
究
竟
要
做
什
麼
樣
的

事
業
，
倒
是
令
他
傷
透
腦
筋
，

最
後
讓
他
找
到
方
向
的
，
竟
然

是
他
當
時
就
讀
國
小
的
兒
子
。

由
於
孩
子
在
學
校
非
常
喜
歡
做

環
保
、
資
源
回
收
，
翁
聲
武
覺

得
這
是
未
來
的
社
會
趨
勢
，
因

此
成
立
了
「
好
處
多
清
潔
有
限

公
司
」
，
承
包
大
樓
的
清
潔
維

護
、
工
廠
的
汙
水
及
放
射
性
廢

料
處
理
等
工
作
，
之
後
又
觀
察

到
企
業
界
人
力
不
足
的
現
象
，

在
九
十
九
年
間
更
名
為
「
好
處

多
人
力
資
源
公
司
」
，
擴
大
營

業
項
目
，
為
企
業
派
遣
人
力
。

起
初
，
公
司
業
務
拓
展
艱

困
，
但
翁
聲
武
奮
鬥
不
懈
，
運

用
以
前
在
塑
膠
業
的
人
脈
，
親

身
拜
訪
廠
商
開
發
客
源
，
與
員

工
同
心
協
力
，
雖
然
遇
到
許
多

挫
折
與
困
難
，
最
後
也
都
能
「

精
誠
所
至
，
金
石
為
開
」
，
如

今
公
司
已
步
入
正
軌
，
營
運
狀

況
穩
定
成
長
，
飲
水
思
源
的
翁

聲
武
亦
積
極
與
地
區
榮
服
處
就

業
站
合
作
，
主
動
提
供
職
缺
，

進
用
榮
民
、
榮
眷
，
將
自
己
的

創
業
經
驗
與
榮
民
弟
兄
分
享
，

未
來
並
將
與
輔
導
會
簽
訂
「
促

進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合
作
備
忘

錄
」
，
以
協
助
更
多
榮
民
、
榮

眷
就
業
，
安
定
生
活
。

翁
聲
武
認
為
，
公
司
與
員

工
的
關
係
唇
齒
相
依
，
因
此
他

將
員
工
當
成
自
己
的
家
人
，
不

僅
公
司
的
福
利
制
度
完
善
，
對

員
工
更
是
照
顧
，
讓
每
位
員
工

都
把
公
司
當
作
是
自
己
的
家
，

一
起
成
長
茁
壯
。

工
作
之
餘
，
翁
聲
武
亦
擔

任
地
區
鎮
公
所
文
化
志
工
，
迄

今
已
十
餘
年
；
為
感
念
當
年
家

扶
中
心
對
自
己
以
及
家
人
的
照

顧
，
他
多
年
來
認
養
失
依
孩
童

並
熱
心
捐
款
，
如
今
事
業
有
成

，
更
在
故
鄉
捐
地
修
築
道
路
，

讓
居
民
能
夠
享
有
更
安
全
便
利

的
交
通
，
翁
聲
武
的
創
業
精
神

及
回
饋
社
會
的
善
行
，
殊
值
學

習
及
效
法
。

█ 圖．文：苗栗縣榮服處張淑惠

飲水思源～翁聲武

好
處
多
人
力
資
源
公

司
董
事
長
翁
聲
武
（
中
）

與
員
工
情
同
手
足
。

創業有成

消保常識 廣告看清楚 避免掉入購屋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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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洲
虎
食
品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品
管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嘉
義

縣
太
保
市
。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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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洽
：

(0
5
)2

3
7
-9

3
6
6

柯
小
姐
，
或
將
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E

M
A

IL

至fu
ch

o
.fo

o
d
s@

m
sa.h

in
et.n

et

，

或
親
洽
嘉
義
縣
太
保
市
嘉
太
工

業
區
和
順
路6

號
。

◎

世
業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
製
程
工
程
師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新

北
市
淡
水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2
)2

8
8
1
-7

8
1
6

人
事
陳
，
或
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寄
台

北
市
士
林
區1

1
1

承
德
路
四
段

2
1
8

號4

樓
。

◎

瑞
明
陳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
電
機
產
品
業
務
工
程
師
，
工
作

地
點
：
彰
化
市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4
)7

6
2
-7

0
1
4

林
小
姐
，

公
司
地
址
：
彰
化
市
彰
秀
路5

4

巷1
0
0

號
。

◎

新
復
成
食
品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品
管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彰
化

縣
芬
園
鄉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4
9
)2

5
2
-4

9
2
6

蕭
小
姐
，
或
親

洽
彰
化
縣
芬
園
鄉
彰
南
路
三
段2

號
。

◎

上
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物
料
倉
管
管
理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苗
栗
縣
竹
南
鎮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3
)7

5
5
-1

2
8
8

林
素
珠
小

姐
，
或
親
洽
苗
栗
縣
竹
南
鎮
大

庴
里1

3

鄰
獅
山1

0
2

之5

號
。

◎
雄
瑞
機
械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
工
地
監
工
品
管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
點
：
高
雄
市
小
港
區
。※

意
者

請
電
洽
：(0

7
)8

7
1
-1

0
3
3

李
小

姐
，
或
親
洽
高
雄
市
小
港
區
長

泰
街4

2

之2
號
。

◎

漢
吉
有
限
公
司

維
修
工
程
師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台
南
市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6
)2

3
9
-8

5
2
8

林
小
姐
，
或
親

洽
台
北
市
松
山
區
南
京
東
路
四

段1
8
6

號4

樓
之8

。

◎

木
石
文
化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編
輯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
大
安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2
)2

7
3
1
-0

9
5
9

龔
小
姐
，
請
註

明
希
望
待
遇
，
公
司
地
址
：
台

北
市
大
安
區
光
復
南
路2

6
8

號8

樓
。

◎

嘉
樂
寶
汽
車
有
限
公
司

引
擎
技
師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中

市
北
屯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4
)2

4
2
2
-8

0
0
8

施
副
總
，
或
親

洽
台
中
市
北
屯
區
崇
德
路
三
段

5
9
7

號
。

◎

東
堤
工
業
有
限
公
司

品
管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中

市
神
岡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4
)2

5
6
1
-3

0
8
7

陳
小
姐
，
或
親

洽
台
中
市
神
岡
區
庄
前
路4

1

之

2
3

號
。

◎

金
富
昌
興
業
有
限
公
司

會
計
部
助
理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新

北
市
三
重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2
)2

9
9
5
-6

2
6
8

沈
小
姐
，
或
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寄
新

北
市
三
重
區2

4
1

頂
崁
街8

號
之

1

，
或
親
洽
。

◎

慶
驊
精
密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電
機
工
程
師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
南
市
永
康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6
)2

7
1
-3

6
8
4

張
經
理
，
公

司
地
址
：
台
南
市
永
康
區
復
興

路2
6

巷3
1

之3

號
。

◎

榮
民
計
程
車
業
服
務
中
心

駕
駛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北
、
中

、
南
大
都
會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2
)8

7
8
6
-1

1
8
5
#
2
2
2

熊
小

姐
。

◎

敦
泰
保
全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１
台
積
電
安
檢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
：
新
竹
科
學
園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
電
洽
：(0

3
)5

7
5
-2

9
6
6

吳
專
員

，
公
司
地
址
：
新
竹
市
食
品
路

6
5

號4

樓
。
２
台
積
電
安
檢
員
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中
科
學
園
區
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(0

4
)2

4
6
2
-

4
2
8
0

湯
課
長
，
公
司
地
址
：
台

中
市
西
屯
區
西
屯
路3

段
宏
福
三

巷2
2

號
。

◎

海
世
大
樓
管
理
委
員
會

辦
公
大
樓
保
全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
：
台
北
市
中
山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
電
洽
：(0

2
)2

5
5
0
-7

2
7
0

林
主
任

。
◎

弘
邦
衡
量
公
司

助
理
工
程
師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雲

林
縣
麥
寮
六
輕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0

9
3
1
-5

0
8
-8

3
0

楊
先
生
，

公
司
地
址
：
雲
林
縣
麥
寮
鄉
橋

頭
村
新
民
街2

8
號
。

◎

冠
領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/
冠
軍

鷹
架
有
限
公
司

工
地
主
任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
中
市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4
)2

3
3
9
-6

9
8
8

周
小
姐
，
公
司

地
址
：
台
中
市
霧
峰
區
豐
正
路

3
7
4

號
。

◎

路
竹
新
益
工
廠
股
份
有
限
公

司機
械
、
模
工
具
設
計
員
，
工
作

地
點
：
高
雄
市
路
竹
區
。※

意

者
請
電
洽
：(0

7
)6

9
6
-4

2
1
1

林

先
生
，
或
親
洽
高
雄
市
路
竹
區

新
民
路4

6

號
。

◎

梁
鑫
實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塑
膠
作
業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
南
市
西
港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6
)7

9
6
-1

9
2
9
#
6
1
2

蕭
小
姐
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
寄
台
南
市
西
港
區7

2
3

中
山
路

4
6
6

號
。

◎

新
來
源
醬
園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會
計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新
北

市
中
和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2
)2

2
2
3
-8

3
2
7

許
春
美
小
姐
，
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寄

高
雄
市
大
寮
區8

3
1

大
發
工
業
區

大
有
二
街2

9

號
，
或
親
洽
。

◎

冠
南
有
限
公
司

廠
務
助
理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南

市
仁
德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6
)2

4
9
-0

8
7
7

蔡
宗
訓
，
或
親

洽
台
南
市
仁
德
區
忠
義
一
街3

8

巷1
0
-1

號
。

◎

利
喬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
機
械
組
立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
南
市
永
康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6
)2

0
5
-7

3
6
2

盧
先
生
，
或

親
洽
台
南
市
永
康
區
民
族
路2

7
3

巷6

號
。

◎

巨
昇
玻
璃
有
限
公
司

操
作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新
北
市

土
城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2
)2

2
6
7
-4

9
2
9

李
經
理
，
或
親

洽
新
北
市
土
城
區
中
央
路
三
段

7
6

巷4
9

弄7

號
。

◎

宏
新
精
技
有
限
公
司

品
管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高
雄

市
梓
官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7
)6

1
0
-9

3
0
6

吳
小
姐
，
或
親

洽
高
雄
市
梓
官
區
信
義
路2

0
0

號

。

◎

維
勝
鋼
鐵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機
械
操
作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台
南
市
關
廟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6
)5

5
5
-2

4
9
9

范
芳
菁
小

姐
，
或
親
洽
高
雄
市
三
民
區
博

愛
一
路3

6
6

號8

樓
。

◎

蜜
蜂
故
事
館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包
裝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雲
林

縣
古
坑
鄉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5
)5

8
2
-8

2
5
5
#
2
1
1

廖
小
姐
、

沈
小
姐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
徵
項
目
寄
雲
林
縣
古
坑
鄉6

4
6

湳

子
路8

8

號
，
或
親
洽
。

◎

名
流
寢
具
精
品
社

倉
管
司
機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台
中
市
中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4
)2

2
2
3
-7

6
8
0

陳
先
生
，
公

司
地
址
：
台
中
市
中
區
公
園
路

7
3

號
。

◎

萬
九
隆
有
限
公
司

送
貨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南
投

縣
草
屯
鎮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4
9
)2

3
3
-4

5
2
6

張
嘉
玲
，
或
將
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寄
南
投

縣
草
屯
鎮5

4
2

成
功
路
一
段2

0
4

號
。

◎

京
兆
尹
有
限
公
司

洗
碗
工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
大
安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2
)2

7
0
8
-8

3
7
8

陳
彥
承
襄
理
，

或
親
洽
台
北
市
大
安
區
四
維
路

1
8

號
。

◎

方
師
傅
食
品
有
限
公
司

麵
包
包
裝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高
雄
市
鳳
山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7
)7

1
5
-1

9
9
9
#
5
1
1

藍
廠

長
，
公
司
地
址
：
高
雄
市
左
營

區
自
由
二
路3

9
3

號
。

◎

德
賢
塑
膠
企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
司搬
運
工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南
市

東
山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6
)6

3
2
-7

0
0
5

吳
小
姐
，
或
親

洽
台
南
市
東
山
區
聖
賢
村
頂
窩

5
6

之2

號
。

◎

登
榮
塑
膠
企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
司隨
車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南

市
柳
營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6
)6

2
2
-0

4
1
6

鄭
小
姐
，
或
親

洽
台
南
市
柳
營
區
柳
營
路
一
段

2
2
6

號
。

◎

天
行
自
動
化
機
械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
組
立
技
術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桃

園
縣
大
溪
鎮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3
)3

9
0
-6

6
3
5

尤
小
姐
，
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
E
M

A
IL

至taiw
an

@
alfaro

b
o
t.co

m

，
或
親
洽
新
北
市
新
莊
區
新
樹

路2
0
7

之1
7

號
。

◎

志
維
達
企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包
裝
作
業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
南
市
永
康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親
自

帶
履
歷
表
到
公
司
面
試
，
或

1
0
:0

0

後
電
洽
：(0

6
)2

5
3
-5

8
9
3

蔡
小
姐
，
預
約
面
試
時
間
，
將

盡
快
安
排
您
面
試
，
公
司
地
址

：
台
南
市
永
康
區
正
南
一
街9

2

巷2
8

號
。

◎

台
灣
觀
光
巴
士
有
限
公
司

遊
覽
車
駕
駛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全
國
。※

意
者
請
攜
身
分
證
、

職
業
大
客
車
駕
駛
執
照
、
遊
覽

車
駕
駛
人
申
請
登
記
證
訓
練
合

格
證
書
、
良
民
證
、
無
重
大
肇

事
紀
錄
證
明
、
二
吋
彩
色
照
片

6
張
，
至
台
北
市
內
湖
區
新
湖

三
路1

9
6
3

號3

樓
親
洽
面
談
，

電
話
：0

9
3
8
-2

1
7
-6

6
8

段
經

理
。

※

各
公
司
詳
細
徵
才
內
容
，

請
上
輔
導
會
網
站
：h

ttp
://

w
w
w
.v
a
c.g
o
v
.tw
/

↓
「
榮
光

雙
周
刊
」
↓
「
就
業
資
訊
」

瀏
覽
，
請
多
加
利
用
，
以
掌

握
就
業
先
機
，
如
有
疑
問
，

請
電
： (0

2
)2

7
5
7
-1

7
3
0

。

※

榮
民(

眷)

對
有
意
前
往
工
作

之
公
司
，
於
面
談
時
，
對
該

公
司
之
經
營
狀
況
及
工
作
性

質
、
待
遇
、
福
利
與
工
作
保

障
等
事
項
，
請
當
面
詢
問
充

分
瞭
解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權
益

；
若
提
參
與
加
入
公
司
投
資

，
或
擔
任
行
銷
商
及
其
他
方

式
理
財
等
要
求
，
請
慎
重
考

慮
。

※

以
上
部
分
徵
才
公
司
，
尚
有

其
他
職
缺
，
請
上
該
公
司
網

站
查
詢
，
或
電
話
洽
詢
。

※

企
業
廠
商
如
欲
刊
登
本
欄

徵
才
，
請
電
：(0

2
)2

7
5
7
-

1
6
5
9

。

（
臺
北
訊
）
客
家
委
員
會
辦
理
「
第
三

屆
桐
花
文
學
獎
」
，
即
日
起
至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
截
止
收
件
，
歡
迎
踴
躍
投
稿
。

此
屆
桐
花
文
學
獎
除
分
為
散
文
、
新
詩

、
短
篇
小
說
及
小
品
文
四
類
，
更
首
創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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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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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
於
客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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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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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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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祭
主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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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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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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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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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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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回
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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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承
辦
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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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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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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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中
正
區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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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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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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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
蘭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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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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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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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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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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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5
1
0
1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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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花文學獎 七月三十一日截止收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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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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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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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袍儲蓄會軍人儲蓄獎券第 339次中獎號碼單 
開獎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年 5月 25日（自100年6月1日至101年5月21日止售出之儲券均適用）。 

領獎期限：自 101年 6月 1日起至儲蓄獎券到期後 6個月內止。 

第一特獎 
(獎別 A)   第 9724組 00960 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一個， 

獨得新台幣參拾伍萬元整。 

第二特獎 
(獎別 B) 

第 9692組 第 9713組 第 9801組 第 9808組 第 9818組 第 9823組 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陸萬元整。 03852 84762 22614 83313 59166 64730 

頭    獎 
(獎別 1) 85039 

第 9739組以前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伍佰元整。 
第 9740組以後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捌佰元整。 

貳    獎 
(獎別 2) 56829 92062 

第 9739組以前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參佰元整。 
第 9740組以後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伍佰元整。 

參    獎 
(獎別 3) 

23224 45696 46476 70705 74496 第 9739組以前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捌拾元整。 
第 9740組以後各組號碼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壹佰貳拾元整。 76049 88177 89615 97740 98741 

附 獎 
(獎別 9) 352 462 

第 9536組以前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貳元整。 
第 9537至 9595組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參元整。 
第 9596至 9739組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肆元整。 
第 9740組以後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 
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柒元整。 

說明: 1.為慶祝 101年 93軍人節，將於 101年 9月份加開增加獎 20個，每個 5萬元，預定於 101年 8月底公開搖獎，    

       並自 101年 9月份起兌獎；凡 100年 9 月至 101年 8月間所購買之儲蓄獎券均可參加兌獎。 

2.上列號碼如排印有誤，以同袍儲蓄會開獎紀錄為準，相關問題可電 02-239523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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